南投縣國中小學幼稚園及托育機構學生團體保險辦法
中華民國99年5月25日府行
法字第09901101120號令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五條之一、幼稚教育法第十七條之一及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五十條之ㄧ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投保機關（構），指縣立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包含縣

         立完全中學）與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准立案之公私立幼稚

         園及托育機構。
 第 三 條    投保機關（構）學生應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

         為被保險人。但年齡六十五歲以上之學生，應提出健康告知文件，供

         承保機構決定是否予以納保之參據。
 第 四 條    投保機關（構）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本保險，得標之保險

         公司為承保機構，參加保險之投保機關（構）為要保單位，被保險人

         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為受益人。但若被保險人已成年，其醫療保險金
         或殘廢保險金之受益人得為被保險人本人。
             前項採購，得由本府統籌辦理或以共同供應契約方式辦理。

 第 五 條　　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以致死亡
          、殘廢、傷害或需要治療者，均屬本保險責任範圍。但疾病治療門
          診，不包括在內。

 第 六 條    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

             本保險內容之給付項目及給付金額如附表。

 第 七 條    保險費由政府部分補助外，其餘由被保險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
         負擔。但下列被保險人應由投保機關（構）審核其有關證明文件，造
         具名冊送承保機構彙計，由承保機構報請政府予以全額補助：

        一、經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證明低收入
            戶之學生。

        二、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學生及重度以上身心障礙
            人士之子女。

        三、具有原住民身分之學生。

        四、就讀於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所規定之高山地區第三
            級、第四級學校或山地偏遠地區學校之學生。

             第三條但書所定之學生，未能參加本保險而自行投保者，依前項
         規定金額予以補助。

 第 八 條　　投保機關（構）應於收取本保險保險費後二十日內填造要保書、
         被保險人名冊二份，連同代收之保險費，繳送承保機構或其指定機構
         ，由承保機構掣發保險費收據，交由各投保機關（構）存執。

 第 九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保險契約所載之保單條款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學生團體保險內容一覽表
	給付項目
	給付金額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
	滿十四歲以上學生，給付身故保險金一百萬元；未滿十四歲學生，則給付喪葬費用一百萬元。

	殘廢
給付
	第一級
	一百萬元
	生活補助
	滿一年：十五萬元

	
	
	
	
	滿二年：二十萬元

	
	
	
	
	滿三年：二十五萬元

	
	
	
	
	滿四年：三十萬元

	
	第二級
	九十萬元
	生活補助
	滿一年：十一萬二千五百元

	
	
	
	
	滿二年：十五萬元

	
	
	
	
	滿三年：十八萬七千五百元

	
	
	
	
	滿四年：二十二萬五千元

	
	第三級
	八十萬元

	
	第四級
	七十萬元

	
	第五級
	六十萬元

	
	第六級
	五十萬元

	
	第七級
	四十萬元

	
	第八級
	三十萬元

	
	第九級
	二十萬元

	
	第十級
	十萬元

	
	第十一級
	五萬元

	醫療
給付
	住院
	住院保險金
	每一事故給付金額最高以五萬元為限

	
	
	專案補助
	1、 限免交保險費學生。

2、 每一事故最高以二十萬元為限

	
	傷害門診
	每一事故給付金額最高以五千元為限

	
	燒燙傷及須重建

手術費
	每一事故給付金額最高以三萬元為限

	慰問金
	被保險人集體中毒需住院者每人給付三千元


註：本表殘廢給付之殘廢等級，其對照之殘廢項目及程度，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定「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之規定。







